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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发达国家药师注册前的实训制度，为我国探索建立执业药师实训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和

理论基础。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深入比较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四国的药师实训制度和体系，

并分析我国的药学教育和药师制度现状。结果：从实训内容和考核方式两个方面分析总结了四国的实训

特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实训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建议。结论：应当重视实训的作用，明确实训目标；

认真设计实训大纲，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训；严格实训考核，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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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 for pharmacists before registr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practical training for licensed 
pharmacists. Methods: The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s for pharmacists of USA, Canada, UK, and Singapore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harmacy education and the pharmacist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s 
of the four countries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raining content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establishing the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al training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should be clarified.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be seriously designed and targeted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training assessment should be strict and the role of instructors should be ful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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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发达国家药学专业学生实训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洪兰，张含熙，叶桦 *（复旦大学药学院，上海 201203）

1   前言
2017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

家药品安全规划》（国发[2017]12号），在专栏9

中明确提出：“实施执业药师能力与学历提升工

程，强化继续教育和实训培养”。实训培养对执业

药师执业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已普

遍建立药师实训制度，作为获取执业许可或执业资

格的必要条件。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对部分发达

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的药师实训

体系和管理办法进行考察，特别是实训内容和考核

·国外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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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这两个关键要素，为建立我国的药师实训制度

提供参考。

2   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训特点
2.1   部分发达国家药师实训制度概况

目前，美国是全面实施药学博士（Pharm. D.）

教育的国家，学制2+4年。Pharm. D.学位是美国药

师执业的唯一合法学位，实训教育是专业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Pharm. D.的具体培养方案由

开设该项目的药学院自行制定，并经美国药学教

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 ACPE）认证。根据ACPE 2015年2月发

布的2016版《授予药学博士学位的药学职业项目的

认证标准和关键要素》，通常实训教育分初级和高

级两部分，初级实训分布在大三、大四和大五年

级，时间不等；高级实训则在最后一年完成，时间

1年。实训内容包括在社会药房、医院/医疗系统药

房以及综合内科住院患者的照护等[2]。由于美国实

施的是校内实训，所提供的实训已经满足药师注册

的相关规定，因此，无需在毕业后再参加额外的实

训，即可参加药师资格考试，并按照规定注册。

在加拿大，除魁北克省以外，各省的药师准

入学位是药学学士学位（B. Sc. Pharm），学制4

年。药学学士的课程体系内包含有共16周的实训，

学生需依次完成第一学年的服务学习、社会药房实

训，第二学年的医疗机构实训，以及第四学年的社

会药房和医疗机构实训。毕业后，学生还需进行3

至4个月的实训才能满足药师注册的最低要求，各

省的具体规定有所区别[1]。

英 国 实 行 四 年 制 的 药 学 硕 士 教 育 （ M 

Pharm），但该项目不要求入读学生事先具备学

士学位。从药学硕士项目毕业后，毕业生必须完

成一个为期1年（52周）的“注册前实训”（pre-

registration training），方能申请成为注册药师[1]。

新 加 坡 实 行 四 年 制 药 学 本 科 教 育 （ B . S c . 

Pharm）。学生除课堂学习外，还需要分别在社会药

房和医院药房进行各6周的实训。本科毕业后，毕业

生仍需进行1年实训，方能正式成为注册药师[1]。

2.2   具有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实训内容

在各国的实训环节中，学生均在不同的实训

基地进行实训、接受不同指导教师的带教，因此，

实训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同时，又为了确保学生的

实际工作内容相对一致、在核心能力上能得到充分

锻炼，并获得实际成效，实训还具有很强的原则

性。由于实训基地的不同和学生自身能力的差异，

意味着实训内容不能绝对一致；因此，在实训内容

方面，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全面平衡十分关键。

美国药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Pharmacy, AACP）允许各药学院校根据

自身实际，在遵循统一的基础模板的前提下，有所

创新地建立实训课程体系[2]。但是，在数量和质量

两个方面都必须得到保障。在数量上，美国规定初

级实训课程应不得少于300小时（社区药房和医疗

机构各150小时），高级实训课程应不得少于36周

（1440小时）。在质量上，规定高级实训课程应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学习活动：直接的患者照护，跨职

业的互动与实践，药物的调配、分发，给药系统管

理以及职业发展[3]。通过将实训内容按多元能力模

块化，显示出能力、成果导向的鲜明特征。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要求学生在实训中能够独

立工作、接受指导教师的间接指导[4]。实训内容可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任

务，如处方调配、药物治疗方案设计等；另一部分

则要求与指导教师或其他医护专业人员就一些特

定话题展开讨论。这些工作任务和讨论内容同样明

显呈能力导向的特点，它们被划分为六个能力模

块，包括专业素养、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健康倡

导、学术能力和业务管理能力。例如，在合作能力

方面，学生需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如内科医生）合

作，以整体优化医护服务；同时，学生应与指导教

师就合作对象、方式及如何扩大合作机会等话题进

行详细讨论。除六大能力模块外，学生还需要完成

一些基本作业，包括学习计划的确立，处方调配，

文档记录，急、慢性病的处理，临床判断，与其他

专业医护人员的交流合作，药学实践质量提升项目

的开展等。在基本框架下，加拿大也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尽可能“适宜”的实训经历。实训大纲要求指

导教师和学生在实训一开始就进行互评，以便尽早

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合理安排实训进度[5]。

英 国 实 训 也 充 分 体 现 了 对 学 生 自 身 能 力

基 础 差 异 的 考 量 。 英 国 药 学 理 事 会 （ G e n e r a 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GPhC）制订了药师“注

册前行为准则”（pre-registrat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该准则也被作为实训考核的标准，要

求指导教师在确定学生当前的能力水平之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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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际情况合理、灵活调整实训计划和进度。所

有实训基地都需制定一份框架性的实训计划，且该

计划需要获得GPhC批准，学生和指导教师在该计

划基础上自拟实训大纲，确定实训的每周安排、考

核日期等[6]。

新加坡药师理事会（Singapore  Pharmacy 

Council, SPC）要求学生在实训期间记“学习日

志”（learning log），学习日志应当包括学生实训

期间调配的处方数、实施干预的例数、进行病例回

顾的例数、处理小疾的例数、进行药物信息检索的

例数以及配制药物的次数[7]，以便反映实习的真实

内容。

2.3   采用客观公正的考核方式

学生通过实训获得的能力、经验上的增长，

远胜过书面知识的积累，因此，实训的考核绝非书

面考试所能胜任。实训指导教师作为指导者、监督

者，显然对学生的能力、表现最有发言权，是考核

者的第一人选。四国药师实训的主要考核者也确实

均由实训指导教师担任，而考核依据一般遵从统一

的考核标准，由药学院校或相关药学协会发布。除

最终考核外，实训期间一般还安排有若干次评估，

主要用于监控学生的实训进展，确保实训效果。

美国的药师实训在中期和终期各安排有一次

考核，由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各项具体表现评级，但

中期考核主要作学生进度的反馈之用，并不计入最

终成绩。能力模块的划分在实训考核中再次发挥了

巨大作用。美国北卡教堂山分校的实训考核标准共

分为七个模块，按所占比重依次为药事照护、药物

治疗学知识、专业素养、特定实习任务、药物治疗

方案的设计实施、药物信息检索与反馈以及交流沟

通。每个模块下，又列举有若干具体项目，指导教

师需要就每个具体项目对学生进行评级。实训课程

作为Pharm. D.项目内的必修环节之一，考核结果将

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在校成绩和能否顺利毕业，从而

间接影响到学生之后的注册资格[8]。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实训大纲要求指

导教师在实训结束时对学生进行总结性考核。考核

标准共含20个具体项目，分别属于职业素养、沟通

能力、药学服务能力、合作能力、学术能力、健康

促进和实践管理七个模块。指导教师使用学校发布

的统一量表逐条评估这20个项目，对学生的各项表

现作出“不达标”“待改进”“达标”或“高水

平达标”的评定。只有当所有20个项目均达到“达

标”或以上水平时，学生方能通过实训。除了在实

训终期通过总结性考核对学生是否已达到各项实训

目标作出正式判断，实训中期和末期还安排有“建

设性考核”，旨在使学生和指导教师得到有效反

馈，从而及时改进学习和指导方法。建设性考核的

形式以学生自我评估为主，使用量表与总结性考核

相同的量表。学生与指导教师应专门为建设性考核

的结果进行一次讨论[5]。

英国的实训考核共有四次，分别在实训第13

周、第26周、第39周及第52周进行。每次考核，指

导教师均应给出“满意”或“不满意”的结论。学

生须在第39周的回顾中，获得“满意”，方有资格

参加全国性的药师注册评估考试；须在第52周获得

“满意”，方能顺利结束本次实训。实训考核与全

国药师注册评估考试互相补充，构成了英国对注册

前考核的两种主要办法。“注册前行为准则”是实

训考核的主要依据，共含76项具体标准，涉及个人

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以及医药卫生专业能力。

每当指导教师认为学生达到了其中某项标准，便可

在该项标准后签字确认。实训手册明确说明，指导

教师对学生的评估应当基于客观证据，而非主观判

断。这些证据包括书面文件和指导教师观察到的具

体案例，学生自身也应积极收集可用于证明自身能

力的证据[6]。

新加坡的实训考核同样以指导教师为主导。

根据统一的考核表，要求所有实训指导教师应在学

生实训结束时完成对学生的总结考核。考核表分三

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导教师对学生各项能力的评

定，包括组织管理、处方调配、药物信息与教育等

共计13项能力。评定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待提升、

达标、高水平达标。第二部分用于评估学习日志要

求的完成情况，即学生在处方调配、干预措施实

施、病例回顾、小疾处方、药物信息需求解决及药

物配制等方面任务的完成情况。指导教师负责逐项

打勾以确认任务完成。第三部分是指导教师意见。

就学生是否已满足药学委员会的各项规定，学生是

否适合注册成为注册药师，以及学生的实训时间是

否需要延长这三项给出自己的意见[7]。

3   发达国家药师实训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长久以来，我国高等药学教育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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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制药和科研方面人才为主要方向，药学学科在专

业课程设置上以药物为中心，学生往往临床知识

不足，药学服务能力较为薄弱，与执业药师的实际

工作需求存在差距。近年来，临床药学专业的开设

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高质量药学服务型

人才的紧缺情况，但现有培养规模仍远不能满足我

国对该类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9]。侯雪莲等人[10]指

出，我国药学学科专业需要转变培养方向，投入主

要精力培养药学应用服务型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

的社会需求。

对于药学应用服务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实训

的意义尤其重大。美国AACP在“有质量的实训”

白皮书中称，经过良好规划且以结果为导向的实训

计划、符合资格的指导教师给予的充分指导和评

估、富于学习机会的实训环境是高质量实训的三大

要素[2]。其中，实训计划实际上是个人化了的实训

大纲，一般包括实训目标、内容和考核方式。实训

大纲体现了实训制度的整体规划，也是实训制度建

立的基础，故本文拟就实训大纲的制定对我国建立

执业药师实训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3.1   应当重视实训的作用  明确实训目标

面向新形势下社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我国

高等药学教育需要尽快调整药学课程体系，提高药

物治疗学和基础医学在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加强

应用、服务型药学人才的培养。然而，对于“大药

学”专业学生而言，将其培养为药物生产、检验、

流通、使用和研究与开发各环节的全才显然是不现

实的。事实上，国内外均已积累了不少采用“前期

趋同，后期分化”的培养机制的经验，即在药学本

科教育中后期，依据不同就业方向对药学学生进行

分流和针对性培养，值得借鉴推广[9，11-12]。

由于实训是学生巩固和应用课堂所学内容的

重要过程，在本科教育前期即可尽早安排短期实训

以加强学生对药学专业工作的感性认识，而实训主

体部分应在分流后进行。对于以执业药师为就业方

向的药学学生而言，实训的最终目标应是培养药物

应用知识扎实、药学服务能力过硬、职业素养良好

的执业药师。实训课程可将最终培养目标逐项分解

为具体的能力要求，在大纲中对学生提出处方调

剂、用药指导、药物治疗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以及健康宣教等方面能力的具体要求[13]。

3.2   认真设计实训大纲  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训

为使学生真正贴近工作需求，实训内容应涵

盖执业药师的全部业务和职责；但同时，为确保患

者的安全，也使学生和指导教师及时获得反馈，实

训活动均必须在指导教师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实训

大纲既可对实训内容作出数量上的规定，包括实训

时长、处方调剂的例数、提供用药指导的次数等；

也可分模块设定能力标准，为个人实训内容保留更

大的自由度。此外，应鼓励学生定期自评并与指导

教师交流自评结果，使师生双方均及时获得反馈、

更好地控制实训进度。

3.3   严格实训考核  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

实训考核既是对学生完成实训教育情况的考

查，又是对学生工作能力的重要考核，故制定科

学、统一、标准的考核办法尤为重要。国际上的一

般做法是由实训指导教师担任主要考核人，并依据

统一的量表或考核标准对学生进行考核。因此，在

考核环节，第一要务就是结合我国执业药师实际工

作需要和工作环境，制定统一、详细、可操作性强

的学生能力量表，以保障考核的客观严谨性。除此

以外，考虑到指导教师在考核中的强大主导作用，

为进一步保证考核的公平客观性，须特别强调考核

结果应当基于切实的证据而非指导教师的主观判

断。证据可以包括学生完成特定任务的情况、所获

的能力证书等。为显示实训的重要性，建议在执业

药师注册要求中体现实训考核结果，未通过实训考

核的不能进行注册。

【致谢：本研究得到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

展研究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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